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战略部署，推动闵行区创新型企业集聚发展，根据《上海市创新型企

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3〕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对经认定的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给予奖励。本区企业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

公司已被列入第二批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名单，且符合奖励条件，根据《管

理办法》要求，需由区级财政按比例配套奖励经费。 

2、依据充分性：项目立项依据包括《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第二批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名单的通知》（沪战新办〔2025〕2号）、

《管理办法》。项目设立与闵行区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关于打造高能级创新主体、

提升产业能级的目标高度一致。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项目能有效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市场竞

争力，吸引和培育更多创新型总部企业落户闵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产

业升级。 

4、项目的可行性：区发改委作为区级主管部门，已建立企业申报、审核、

报批、拨付的全流程工作机制。项目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拨付流程清晰，

具备实施条件。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拥有先进技术、占据产业

链高端地位的高能级创新主体，加快推动闵行区创新型经济发展。 

2、项目的具体目标。 

数量：完成对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区级配套奖励资金 300 万元的拨

付。 

质量：资金拨付符合市级文件规定和区级财务管理制度，无违规操作。 

时效：在企业收到市级奖励资金后及时完成区级配套资金拨付。 



效益：增强企业归属感与获得感，激励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区域创

新能级。 

3、阶段性工作目标：项目将在企业收到市级奖励资金后及时完成区级配套

资金拨付。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项目总投入 300 万元，全部为区级财政资金，

用于对企业的一次性奖励。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本项目为新增专项，无以往年度执行数据。 

3、资金来源情况：300 万元全部为区级财政拨款，无其他配套资金。 

4、成本管理情况：支出标准依据《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

办法》执行，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本项目不涉及设备配置。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审核企业申报材料，编制并报送区政府请示文件，区政

府函告市战新办，跟踪市级资金拨付进度，待市级资金拨付后启动区级配套资

金拨付工作。 

2、实施范围和对象：获评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且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 

3、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将在企业收到市级奖励资金后及时完成区级配套资

金拨付。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遵守区级财政资

金管理规定，建立企业申报材料归档制度。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1、对已开展过绩效评价的项目，要列示前一年度评价情况和前、中、后评

价主要问题。 

2、根据上述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整改措施。 



七、风险因素分析 

政策执行风险：市级资金拨付进度可能影响区级配套资金拨付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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